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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止「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
療效能之認定基準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廢止「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準」，並
自即日生效。

衛⽣福利部 令
發文⽇期：中華⺠國108年6⽉26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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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廢⽌「食品標⽰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⽣誤解或醫療效能  
          之認定基準」，並⾃即⽇⽣效。

部  ⻑  陳 時 中  

檔案下載

廢止「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詞句涉及誇張易生誤解或醫療效能之認定基
準」-衛授食字第1081201834_號令.pdf

https://gpmnetfda.blob.core.windows.net/filestorage/332dbdd3-4551-11e5-bef6-0015837488fe/PolicyBulletin2File/5d3bb56d-1682-4884-8c52-03b34a922ff2.pdf?sv=2015-02-21&sr=b&sig=Jg%2BMKVebqaMRBJnNJZ7cp4JEkGnXuBQrE2VTXvVgpvU%3D&st=2019-09-19T12%3A34%3A42Z&se=2019-09-19T12%3A49%3A42Z&sp=r&rscd=attachment%3B%20filename%3D%22%25e5%25bb%25a2%25e6%25ad%25a2%25e3%2580%258c%25e9%25a3%259f%25e5%2593%2581%25e6%25a8%2599%25e7%25a4%25ba%25e5%25ae%25a3%25e5%2582%25b3%25e6%2588%2596%25e5%25bb%25a3%25e5%2591%258a%25e8%25a9%259e%25e5%258f%25a5%25e6%25b6%2589%25e5%258f%258a%25e8%25aa%2587%25e5%25bc%25b5%25e6%2598%2593%25e7%2594%259f%25e8%25aa%25a4%25e8%25a7%25a3%25e6%2588%2596%25e9%2586%25ab%25e7%2599%2582%25e6%2595%2588%25e8%2583%25bd%25e4%25b9%258b%25e8%25aa%258d%25e5%25ae%259a%25e5%259f%25ba%25e6%25ba%2596%25e3%2580%258d-%25e8%25a1%259b%25e6%258e%2588%25e9%25a3%259f%25e5%25ad%2597%25e7%25ac%25ac1081201834_%25e8%2599%259f%25e4%25bb%25a4.pdf%22

